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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财 政 厅 
四 川 省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
文 件

 
川财综〔2018〕49 号 

 
 

四川省财政厅 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关于公布四川省行政事业性 
收费等目录清单的通知 

          

省级各有关部门，各市（州）及扩权县（市）财政局、发展改

革委（局）： 

为提高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的透明度，加强政务公开和社

会监督，有效防止和遏制各种乱收费，按照财政部和省政府有

关规定，我们编制了《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》（201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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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以下简称《收费清单》）、《四川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

单》（2018）（以下简称《涉企收费清单》），现予以公布，并就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本通知公布的《收费清单》（含《涉企收费清单》，下

同）包括截至目前在我省范围内实施收取的国家批准设立和我

省批准设立的行政事业性收费。具体收费项目、政策依据以及

资金管理方式等，按本《收费清单》所列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和有关文件规定执行。 

二、四川省范围内实施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一律以本

《收费清单》为准。凡未列入本《收费清单》以及本《收费清

单》所列的文件依据中未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，一律不得执

行，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拒绝缴纳。 

三、今后新增、取消、停征以及调整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

准，依据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权限，按照国务院及其财政部和

国家发展改革委、省人民政府及其财政厅和省发展改革委有关

规定执行。 

四、各地财政部门要将在本地区范围内实施征收的行政事

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和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实行常态化

公开，凡有政策调整的应及时更新。相关部门（单位）应在门

户网站和收费场所对外公示征收的收费项目名称、设立依据、

征收标准、征收程序、法律责任等，接受社会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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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《四川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》（2018） 

          2.《四川省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》（2018） 

         

 

 

     四川省财政厅           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2018 年 12 月 14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抄送：财政部驻四川省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，四川省审计厅。 

四川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2 月 14日印发


